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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169        证券简称：新华物流        主办券商：国盛证券 

 

宁夏新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预计担保情况概述 

（一）预计担保基本情况 

1、宁夏兴华互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互通”）为宁夏新华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业务拓展及经营发展需

要，2026 年兴华互通向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凤凰支行（以

下简称“黄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 万（含），授信期限为 1

年，预计由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闫兴华及配偶为兴华互通提供担保，最终授信额度、

期限及利率等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2、宁夏兴华互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互通”）为宁夏新华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业务拓展及经营发展需要，2026 年宁夏兴华

互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 万元

（含），授信期限为 1 年，预计由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兴华及配偶为兴华互

通提供担保，最终授信额度、期限及利率、担保金额等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关于预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黄河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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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预计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宁夏兴华互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 10月 11 日 

住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文昌南街银川公铁物流服务中心大楼 231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文昌南街银川公铁物流服务中心大楼 231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大件货物道路运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法定代表人：闫兴华 

控股股东：宁夏新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闫兴华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2、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5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90,771,604.58元 

2025 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8,621,879.40元 

2025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937,047.17元 

2025 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90.41% 

2025 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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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营业收入：10,207,284.41 元 

2025 年利润总额：-619,802.21 元 

2025 年净利润：-495,985.29 元 

审计情况：已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一）预计担保原因 

本次担保为促进兴华互通业务拓展和快速发展，同时兴华互通亦存在为公司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况，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二）预计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

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影响公司及股

东利益。本次担保有利于促进业务的开展，提升运营及盈利能力。 

目前兴华互通运营情况良好，且无不良信贷记录，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

的正常经营。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业务完整性和独立 性

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 

 

四、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6,121,712.00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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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

保余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余额 
6,121,712.00 49.50%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预计的担保系根据控股子公司 2025 年银行贷款由公司为其担保的基础上，

在 2026 年贷款到期后，由公司继续为其 2026年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五、备查文件 

宁夏新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宁夏新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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